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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新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勤信专字【2020】第 0499 号 

沈阳新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沈阳新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热电公司）

《关于沈阳新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

“专项说明”）。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股转公司《关于发布<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

业务问答（三）>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会计差错更正

的情况，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北方热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治理层负责监督北方热电公司的专项说明报告过程。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已对上述说明是否

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

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根据所取得的审核证据作出职业判

断，并就相关事项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

础。 

三、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专项说明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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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股转公司《关于发

布<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业务问答（三）>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规定编制，

如实反应了北方热电公司 2018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为了更好地理解北方热电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本专项说明所述内容应

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供北方热电公司作为 2018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相关的

信息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

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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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阳新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沈阳新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编制 2019 年财务报

告过程中，发现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存在会计差错，本公司已对会计差错进行了

更正，并对 2018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和股转公司《关于发布<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业务问答（三）>的通知》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公司现将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2018 年度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未考虑按《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

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4 号）规定对本公司在 2018

年度新购进的设备、器具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本公司将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要求，对该事项按照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比较期间合并财务报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 

1、对 2018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交税费  5,791,979.04  -1,556,293.81  4,235,685.23 

未分配利润  5,841,789.47  1,556,293.81  7,398,083.28 

股东权益合计 30,280,039.67 1,556,293.81 31,836,333.48 

2、对 2018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所得税费用 4,638,104.11  -1,556,293.81 3,081,810.30 

净利润 6,603,989.92  1,556,293.81 8,160,283.73 

3、更正事项不影响 2018 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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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比较期间母公司财务报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的影响 

1、对 2018 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交税费  5,602,886.26  -1,556,293.81  4,046,592.45 

未分配利润  6,015,280.30  1,556,293.81  7,571,574.11 

股东权益合计  30,453,530.50  1,556,293.81  32,009,824.31 

2、对 2018 年度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所得税费用  4,666,550.66  -1,556,293.81  3,110,256.85 

净利润  6,983,803.30  1,556,293.81  8,540,097.11 

3、更正事项不影响 2018 年度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四、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的影响 

1、更正前的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金额单位：元）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4.48  0.33  0.33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7.04  0.23  0.23 

2、更正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金额单位：元）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9.40  0.41  0.41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2.17  0.31  0.31 

 



 

 6

五、会计差错更正审批程序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必要的、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以及股转公司《关于发

布<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业务问答（三）>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反

映公司实际财务状况，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沈阳新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7 日 

 


